
豁 免

— 149 —

本公司已申請並獲聯交所及／或證監會授予以下重大豁免，由於本公司於香港上市屬第

二上市而並非第一上市，因此本公司全體股東（包括香港股東）就本公司本身所屬澳洲司法權

區的相關法律、法規及上市規則所豁免的事宜已充份受到保障。

有關上市資格的基本條件

根據上市規則第8.05條，發行人必須通過有關以下各項的三個測試中的其中一個：(i)利

潤測試；(ii)市值、收益及現金流量測試；或(iii)市值及收益測試。上市規則第18章適用於採礦

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8.03條，倘聯交所信納發行人的董事及管理層於採礦及／或勘探活動

有最少三年的足夠及良好經驗，則上市規則第8.05條的規定可能不適用。基於上市規則第18.03

條的理據，本公司已申請並獲聯交所批准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8.05條。

上市前的股份買賣

根據上市規則第9.09條，由遞交上市的正式申請至獲准上市期間，不得買賣發行人任何

關連人士尋求上市的證券。在廣泛持有的公眾上市公司進行第二上市的情況下，本公司無權

控制其股東的投資決策。本公司已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9.09條限制上市前有關股份

買賣的規定，而聯交所亦已授出有關豁免。

就支持其豁免申請，本公司確認：

‧ 本招股章程「主要及售股股東 — 主要股東」一節所述及所指本公司的主要股東及

準主要股東並無且不會干涉本集團的管理及營運以及本公司於香港掛牌前的上市；

‧ 本公司並無控制任何該等主要股東及準主要股東的投資決策；

‧ 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本招股章程「主要及售股股東 — 主要股東」一節所載根據

全球發售的售股股東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在香港上市前不會買賣本公司股份；及

‧ 倘本公司得悉任何本公司關連人士進行買賣或疑屬買賣，將知會聯交所。

此外，本公司已承諾不會向任何該等主要股東或任何準主要股東披露非公開資料。保薦

人已承諾，將合理地盡力確保不會向任何該等主要股東及準主要股東披露非公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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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

根據上市規則第9.11(6)條，本公司必須於預期聆訊日期前最少20個完整營業日向聯交所

遞交符合上市規則附錄3的公司章程大綱及細則或同等文件，以供初步審核。本公司的公司

章程並無嚴格遵守附錄3的第4(4)、第4(5)及第6(2)條。本公司認為，目前的公司章程、澳洲證

交所上市規則及／或公司法對股東的保障整體不遜於附錄3的要求。本公司已申請部分豁免

嚴格遵守上市規則附錄3第9.11(6)條的規定，而聯交所亦已授出有關部分豁免。

本公司公司章程的進一步資料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五 — 本公司公司章程及澳洲公司

法概要」。

股份購回

根據上市規則第10.06(5)條，發行人必須確保於處置任何股份購回後的合理可行情況下，

盡快註銷及銷毀購回股份的所有權文件。根據公司法，緊隨將購回股份轉讓予本公司的登記

完成後，本公司購回的股份將會註銷。然而，因為由澳洲股份過戶登記處持有的股份是以無

憑證方式持有的，並不存在所有權文件，故本公司無法遵守該規定以銷毀所有權文件。有關

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上市、登記、買賣及交收 — 登記 — 股票」一節。本公

司已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0.06(5)條有關本公司於處置任何股份購回後的合理可行情

況下，盡快註銷及銷毀購回股份的所有權文件，而聯交所已授出有關豁免。

購股權計劃

根據上市規則第17.03條，聯交所規定所有計劃文件須載有若干規定的條文。由於本公司

於澳洲證交所第一上市，本公司現有購股權計劃行政人員及僱員購股權計劃，須遵守澳洲證

交所上市規則項下的條文。行政人員及僱員購股權計劃的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附錄六

—法定及一般資料—其他資料」。董事認為，行政人員及僱員購股權計劃的條款與香港上市

規則的差異並不重大，而根據澳洲交易所上市規則給予股東的保障亦與上市規則屬相等水平。

本公司已申請並獲聯交所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7.03條的部分規定：(i)因行使根據行政人

員及僱員購股權計劃及任何其他計劃授出的所有購股權而可能發行的證券數目不得超過本公

司於行政人員及僱員購股權計劃批准日期已發行證券類別的10%；(ii)行政人員及僱員購股權

計劃項下發行的購股權行使價將按上市規則第17.03(a)條載列者計算，即行使價最少為以下各

項之較高者：(a)證券於授出購股權日期（必須為營業日）於聯交所日報表上所列的收市價；及

(b)證券於緊接授出購股權日期前五個營業日在聯交所日報表上所列之平均收市價；及(iii)行政

人員及僱員購股權計劃的年限將限於10年。尋求豁免所依據的條件為：(i)行政人員及僱員購

股權計劃及本公司所有其他僱員股份或購股權計劃須持續載有以下限制：(a)根據行政人員及

僱員購股權計劃可能予以發行的購股權總數在加入本公司所有其他僱員股份或購股權計劃項

下發行的股份或購股權數目時，總數須限於不時已發行股份總數的10%；及(b)根據行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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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僱員購股權計劃發行購股權的行使價為：(1)特定固定價格（如有）；及(2)本公司股份於澳洲

證交所在授出購股權日期前五個交易日的加權平均價格（以較高者為準）；及(ii)行政人員及僱

員購股權計劃的條款須繼續符合澳洲證交所上市規則。

持續責任

第14及14A章規定一系列適用於聯交所發行人的持續責任，包括有關「須予公佈交易」及

「關連交易」。由於本公司於澳洲註冊成立，並於澳洲證交所第一上市，故本公司一直須遵守

一系列的持續責任。由於本公司於香港上市屬第二上市，並非第一上市，因此本公司已申請

並獲聯交所批准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及第14A章的規定。

估計現金流量及資金要求

上市規則第18.09(a)及第18.09(b)條規定，上市申請人（其活動涉及龐大的天然資源勘探活

動）須披露上市文件刊發後最少兩年的估計資金要求及現金流量。根據澳洲法律，倘本公司

向公眾發佈的任何預期財務資料（如上述估計數據）的報表欠缺合理的理據，則無論該等預期

財務資料確實含誤導成分或事實上準確無誤，本公司公開該等資料將違反公司法。在未有違

反公司法的情況下，董事認為確無任何合理理據作出此等聲明。因此，本公司已申請豁免嚴

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8.09(a)及18.09(b)條的部分規定，而聯交所已授出有關豁免。

法例及法規審查

上市規則第19.10(6)條規定，海外發行人必須就海外發行人註冊成立的司法權區之監管條

文概要，提供一份成文法或法規文本，以供審查。就本公司而言，該等成文法或法規包括公

司法、澳洲證交所上市規則、澳洲證交所交收規則以及外國收購及併購法（Foreign Acquisitions

and Takeovers Act）。上述法例的文本冗長，難於將實物文本寄送至香港。此外，此等法例

文本可透過互聯網即時查閱。有關透過互聯網查閱此等法例文本的方法，請參閱本招股章程

「附錄七 — 送呈公司註冊處處長及備查文件」一節。本公司已尋求並獲聯交所豁免嚴格遵

守上市規則第19.10(6)條。

權益披露

證監會第XV部訂明股份權益披露的責任。本公司現須遵守澳洲證交所上市規則及公司

法項下其董事及股東持有5%或以上股份的權益披露規定。

本公司已申請豁免遵守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條文第309(2)條的部分規定，編製股東名

冊、存置記錄及將權益披露報告存檔的規定，而聯交所已授出有關豁免，惟本公司須向聯交

所提交於澳洲存檔的權益披露報告，而有關報告將按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披露

的方式公佈有關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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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非屬公眾公司

香港收購、合併及股份購回守則第4.1條適用於影響香港公眾公司及於香港作第一上市的

公司的收購、合併及購回事宜。

本公司已就第4.1條申請而證監會亦已判定本公司不應被視「香港公眾公司」。倘證監會

獲得的有關資料出現重大變動，則證監會可能會重新考慮有關判決。

本公司須遵守公司法有關收購的條文。請參閱本招股章程「附錄五 — 本公司公司章程

及澳洲公司法概要 — 收購規則」。

此外，本公司須遵守公司法有關股份購回的條文。請參閱本招股章程「附錄六 — 法定

及一般資料 — 本公司購回其本身證券」。

僅於申請表格內載入最高發售價

根據上市規則第11.06條，上市文件必須載有上市規則附錄一A部或B部所載全部特定資

料項目。在尋求發行人證券（適用於其股本從未上市的發行人）上市的情況下，附錄一A部（「附

錄一A部」）所指定的資料項目必須包含在內。附錄一A部第15(2)(c)段規定，上市文件須載有有

關申請上市的每張證券的發行價或發售價。此外，公司條例附表三第I部第9段規定，招股章

程必須載入申請及配發每股股份的應繳款額。

由於股份已於澳洲證交所上市及買賣，故本公司不適合採納香港公開發售建議的一貫定

價方法。按照近期市場對從事黃金業公司的股份之需求，預期目前散戶投資者對根據香港公

開發售將予發售的股份的踴躍程度可能非常高。由於預計將印刷大量招股章程以應付需求，

故此將會需要較長的印刷時間。於申請表格內列明最高發售價（由於印刷所需時間較短，故

此可於較後時間開始印刷），本公司及包銷商可於開始香港公開發售前，計入本公司股份於

澳洲證交所的最新收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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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種種理由，再加上遵守上市規則第15(2)(c)段以及公司條例附表三第I部第9段將

為本公司帶來不必要的負擔，本公司已向聯交所及證監會申請並獲彼等授出豁免及寬免，毋

須嚴格遵守有關規定，包括於招股章程內載入股份發行價或發售價以及申請及配發每股股份

的應繳股款。因此，倘本公司達成以下條件，則毋須於招股章程內載入建議發售價範圍，但

須於申請表格內列明最高發售價：

‧ 於本招股章程內明確披露申請表格將載有最高發售價；

‧ 於本招股章程披露本公司股份過往於澳洲證交所的股價；及

‧ 載有最高發售價的申請表格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五日起連同本招股章程一併派發。請

參閱本招股章程「如何申請香港發售股份」一節。




